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湘财教指〔2020〕22 号

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预拨 2020 年
省直学校学生资助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

：

为进一步落实教育脱贫攻坚战略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应助尽助、及时资助，经研究，在已提前下达资金的基础上，

现预拨你学校 2020 年学生资助省级补助资金   万元，具体金

额、科目见附件。补助资金专项用于高校、中职、高中学生资

助等方面。待 2020 年中央财政核定我省预算额度后，将再次核

定各地预算和分项资助人数、额度，并按多退少补的原则据实

调整。

一、各校要按照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财〔2018〕16 号）要求，做好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确保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优先受助、全部受助，进一步提高资助精准度，实现应助尽助。

二、各校要按照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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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19 号）有关规定，切实抓好国家资助政策的落实，加

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

督。

附件：预拨 2020 年学生资助省级资金分配表（省直学校）

湖南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

2020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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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